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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相关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开庭，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涉及人民币暂合计为 107,800,500 元以及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在上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于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公司”）持有的江西熊猫烟

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熊猫”）5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进行冻结并办理了

冻结公示手续。查封、冻结期间，未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办理

上述查封、冻结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公司支付股息或红利，并在股权收益到

期时通知本院。查封、冻结期限为三年，即 2024 年 5 月 30 日至 2027 年 5 月 29

日。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中财产保全措施系正常

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该诉讼目前尚未作出一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等影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一、基本情况 

北京忆地添源房地产投资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原告、忆地添源”）诉公司、

赵伟平（以下简称“被告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60,000,000 元及利息 8,10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为



39,700,500 元（部分逾期利息以本金 45,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七利率计算，暂计算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为

29,862,000 元；部分逾期利息以本金 15,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25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七利率计算，暂计算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为

9,838,50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 

以上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暂总计 107,800,5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ST 熊猫关于公司涉及诉讼

及资金占用风险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9）。 

上述案件已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开庭审理，但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二、案件相关进展 

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熊猫于 2024 年 6 月 7 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2023）京 03 民初 251 号《民事裁定书》，因北京忆地添源房地产投资咨

询中心诉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赵伟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忆地添源向

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扣押、冻结公司、赵伟平名下价值人民币 92,811,750

元的财产。忆地添源提供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开具的

保险金额为 92,811,750 元的保单、担保书提供担保。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出具的担保书中表示在赔偿限额内不可抗辩地进行赔偿。 

经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忆地添源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

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查封、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赵伟平的财产。查封、冻结财

产限额为人民币 92,811,750 元。 

该裁定书附带的《准予保全的财产》包括： 

1、冻结被申请人赵伟平持有的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3,642,489 股股票； 

2、冻结被申请人赵伟平持有的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限公司 875 万元出资额

的股权； 

3、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熊猫烟花有限公司 5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4、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西藏熊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5、冻结被申请人赵伟平持有的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4,800 万元出资额

的股权； 

6、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熊猫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4,0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7、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熊猫焰火燃放有限公司

75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8、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银湖贸易有限公司 14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9、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熊猫财务顾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10、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熊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根据上述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向江西熊猫出具了《协助执行通

知书》（2024）京 03 执保 465 号，请江西熊猫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1、冻结被申请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熊猫 500 万元出资额的

股权。 

2、本院已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在上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熊猫金控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办理了冻结公示手续。 

3、查封、冻结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不得办理上述查封、冻结股权的转移

手续，不得向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息或红利，并在股权收益到期时通知

本院。 

4、查封、冻结期限为三年，即 2024 年 5 月 30 日至 2027 年 5 月 29 日。 

目前，《准予保全的财产》涉及冻结股权的公司其他下属公司，尚未收到有

关本案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中财产保全措施系正常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该诉讼目前尚未作出



一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影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8 日 

 


